
　 表 １８ － ２０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各项贷款余额一览表 单位: 万元

　 　 　 　 项目
年份　 　 　 　

自营业务

各项贷款余额 其中:１􀆰 农业贷款 ２􀆰 商业贷款 ３􀆰 工业贷款

农业发展银
行粮食贷款

１９８８ ７６ — ７６ — —

１９８９ ８８ ２０ ６８ — —

１９９０ ７７ ２０ ５７ — —

１９９１ ５９ １０ ４９ — —

１９９２ ２７ ５ ２２ — —

１９９３ １１３５ ２２ ５５６ ５５７ —

１９９４ ７７６ ２２ ３２０ ４１５ —

１９９５ ７３５ ２２ ２９８ ４１５ ４０

１９９６ ３６０ — — ３６０ １９０

１９９７ ７０３ ２０ ３６８ ３３５ ３６

１９９８ ６７６ — ３４１ ３３５ —

１９９９ ７６１ — ４２６ ３３５ —

２０００ ３５３ — １８ ３３５ —

２００１ ５０３ — １６８ ３３５ —

２００２ ９９０ — ６５５ ３３５ —

２００３ １３６８ — １０３３ ３３５ —

２００４ １８１６ — １４８１ ３３５ —

２００５ １６５０ — １３１５ ３３５ —

２００６ １１６８ — ８３３ ３３５ —

第三节　 金融管理

一、 现金管理

１９８８ 年ꎬ 按照国务院 «现金管理暂行条例» 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现金管理条例实施细则»ꎬ 县

支行对在农行开户单位开展现金库存大检查工作ꎬ 检查面达 ９８％ ꎮ 此次检查ꎬ 对部分超库存限额较

大单位进行一定处罚ꎬ 对库存现金限额进行重新核定ꎮ 重申非政策、 制度允许不得坐支现金ꎬ 不得白

条抵库ꎬ 不得单位之间互相借支现金ꎬ 不得违反制度逃避检查另设账目ꎬ 要求单位建立现金收付日

记账ꎮ
(一) 业务操作现金管理

营业时间内坚持双人临柜原则ꎮ 现金收入ꎬ 按先收款后记账的原则办理ꎻ 现金付出ꎬ 按先记账后

付款的原则办理ꎻ 纸币每一百张为一把ꎬ 硬币每一百枚或五十枚为一卷ꎬ 每捆十把 (卷) 不得多、
缺ꎬ 并换人复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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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库房现金管理

库房现金安全环节中坚持库房钥匙 “双线平行交接”ꎬ 并落实了钱账分管坚持 “四双” 制度ꎬ 现

金收付换人复核制度ꎬ 内勤坐班主任履行每月查库 ２ 次ꎬ 驻片区稽核办公室对营业部收、 付方库款进

行解、 突出查库ꎬ 确认本行库存现金数与库存现金登记簿数ꎬ 现金科目总账余额数相符ꎻ 坚持双人管

库ꎬ 同进同出ꎬ 明确分工ꎬ 共同负责ꎬ 坚持交叉复核制度ꎬ 做到账账、 账款、 账实相符ꎮ １􀆰 在营业

终了ꎬ 管库员应清点库房现金ꎬ 与登记的 «库房现金登记簿» 核对相符ꎮ ２􀆰 管库柜员在 “库房现金

及表外业务子系统———库房现金” 中选择 “库房现金清点” 交易ꎬ 对库房的现金进行清点ꎬ 并打印

“库房现金清点交易清单”ꎮ ３􀆰 核对: 管库员、 管库柜员相互核对ꎬ 库存现金实物、 手工的 «库房现

金登记簿»、 系统打印的 «现金库存登记簿»、 “库房现金清点交易清单” 四者相符ꎮ
(三) 大额现金管理

大额现金存取管理ꎬ 县支行严格按照 «关于对大额现金支付登记备案规定» 和 «大额现金登记

备案规定» 的要求ꎮ 组织临柜人员和主管部门加强学习大额现金管理相关制度ꎬ 使员工熟悉现金存

取的操作规程ꎮ 进一步完善大额现金存取登记、 备案管理等工作ꎮ
１９９７ 年ꎬ 省人民银行下发 «大额现金支付登记备案规定实施办法»ꎻ 同年 ８ 月ꎬ 人民银行发出

«关于大额现金支付管理的通知»ꎬ 县支行借此契机ꎬ 对支取现金频繁、 款量较大单位进行现金制度

执行情况开展大检查ꎬ 重新核定现金库存限额ꎮ 执照大额现金审查、 登记备案制度ꎬ 对开户单位一次

性支取 ３００００ 元以上、 个人储蓄存款一次性支取 ５ 万以上的大额现金实行逐笔审查、 登记台账ꎬ 按季

汇总上报农行州分行和人民银行炉霍支行ꎮ

　 表 １８ － ２１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县支行现金投放执行情况 单位: 万元

年 份 投放计划 实际投放 计划执行率 (％ )

１９８８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９８９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９９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９９１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９９２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９９３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９９４ １７００ １６００ 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４００ １３００ ９２

１９９６ １６００ １５００ ９３

１９９７ １５００ １４００ ９３

１９９８ ２５００ ２４７０ ９８

１９９９ ３０００ ２９１０ ９７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８７

２００１ ７１００ ６７００ ９４

２００２ ７５００ ７１００ ９４

２００３ ８０００ ７９００ ９８

２００４ ９１００ ８７００ ９５

２０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９１００ ９１

２００６ １１０００ １０９００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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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利率管理

县支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所颁布的 «人民币利率规定» 的要求进行按季检查ꎬ 正确执行存贷款

利率政策ꎻ 计息准确无误ꎻ 严禁账内外高息揽存业务或以各种形式面向存款支付高息和变相提高利率

等违规行为ꎻ 不能有人为的延长或缩短贷款期限的现象发生ꎻ 不能超范围ꎬ 超幅度上浮贷款利率ꎻ 不

能有未经批准实行减息、 免息和停息的现象发生ꎮ 严格执行利率季度检查ꎬ 加强利率政策的贯彻执行

和监管工作ꎮ 严格贯彻执行 «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ꎬ 严格执行利率政策ꎬ 按规定计贷款利息ꎬ 不能

乱定利率档次和浮动范围ꎮ 按季开展存款利率情况检查ꎻ ２００１ 年ꎬ 县支行继续坚持利率由综合计划

部门统一管理的原则ꎬ 落实了专人管理利率工作ꎬ 建立了利率定期按季检查制度和违规纠正复查制

度ꎻ 同年 ６ 月 ２５—２６ 日ꎬ 为了切实加强县支行利率监管工作ꎬ 积极落实金融宏观调控政策ꎬ 维护利

率政策的严肃性ꎬ 农行新龙县支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 «人民币利率规定» 的要求ꎬ 对县支行

所属的营业机构存贷款利率执行以及计算等方面ꎬ 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监管ꎬ 无违反利率规定的

现象ꎮ

　 表 １８ － ２２ 中国农业银行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人民币各项贷款利率调整表 单位: 年利率％

项　 　 　 目
利率

调整前 调整后

一、 短期贷款 — —

　 六个月以内 (含六个月) ５􀆰 ４０ ５􀆰 ５８

　 六个月至一年 (含一年) ５􀆰 ８５ ６􀆰 １２

二、 中长期贷款 — —

　 一至三年 (含三年) ６􀆰 ０３ ６􀆰 ３０

　 三至五年 (含五年) ６􀆰 １２ ６􀆰 ４８

　 五年以上 ６􀆰 ３９ ６􀆰 ８４

三、 贴现
在再贴现利率基础上ꎬ 按不超

过同期贷款利率 (含浮动) 加点
同前

四、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 —

　 五年以下 (含五年) ４􀆰 １４ ４􀆰 １４

　 五年以上 ４􀆰 ５９ ４􀆰 ５９

五、 民政部门福利工厂贷款 ４􀆰 ４１ ４􀆰 ６８

六、 老少边穷发展经济贷款 ２􀆰 ９７ ３􀆰 ２４

七、 民族贸易及民族用品生产贷款 ２􀆰 ９７ ３􀆰 ２４

八、 扶贫贴息贷款 (含牧区) ３􀆰 ００ ３􀆰 ００

　 　 注: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下限扩大为贷款基准利率的 ０􀆰 ８５ 倍ꎬ 其他商业性贷款利率下限仍保持 ０􀆰 ９ 倍
不变ꎮ

　 表 １８ － ２３ 中国农业银行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人民币各项存款利率调整表 单位: 年利率％

项　 　 　 目
利　 　 率

调整前 调整后

一、活期存款 ０􀆰 ７２ ０􀆰 ７２

二、定期存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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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１８ － ２３

项　 　 　 目
利　 　 率

调整前 调整后

　 (一)整存整取 — —

　 　 　 三个月 １􀆰 ７１ １􀆰 ８０

　 　 　 半年 ２􀆰 ０７ ２􀆰 ２５

　 　 　 一年 ２􀆰 ２５ ２􀆰 ５２

　 　 　 二年 ２􀆰 ７０ ３􀆰 ０６

　 　 　 三年 ３􀆰 ２４ ３􀆰 ６９

　 　 　 五年 ３􀆰 ６０ ４􀆰 １４

　 (二)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取息 —

　 　 　 一年 １􀆰 ７１ １􀆰 ８０

　 　 　 三年 ２􀆰 ０７ ２􀆰 ２５

　 　 　 五年 ２􀆰 ２５ ２􀆰 ５２

(三)定活两便
按一年以内定期整存整取同

档次利率打六折执行
按一年以内定期整存整取同

档次利率打六折执行

三、协定存款 １􀆰 ４４ １􀆰 ４４

四、通知存款 — —

　 一天 １􀆰 ０８ １􀆰 ０８

　 七天 １􀆰 ６２ １􀆰 ６２

三、 安全保卫工作

县支行根据总行、 公安部、 省州行的有关规定ꎬ １９８９ 年ꎬ 正式设置安保部ꎬ 配备专职保卫干部 １
人ꎬ 负责全行的安全保卫工作ꎬ 结束了长期无专职管理安全保卫工作的局面ꎮ 为加强全行安全保卫工

作ꎬ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ꎬ 成立了 “农行新龙县支行安全保卫领导小组”ꎬ 各营业部、 所、 处也建立了治保小

组和义务消防小组ꎬ 制订了 «防火公约»ꎻ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ꎬ 成立农行新龙县支行保密领导小组ꎮ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１９ 日ꎬ 成立 “农行新龙县支行三防一保领导小组”ꎬ 开展 “防抢劫、 防盗窃、 防诈骗”ꎬ 保障了

银行资金安全工作ꎻ 同年 １２ 月ꎬ 经农行中心支行经济民警大队、 州公安局批准成立 “农行新龙县支

行经济民警队”ꎬ 其主要任务是维护本行治安秩序、 重要目标的保卫ꎬ 现金、 有价证券、 重要物资的

押运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在农业银行转轨过渡期和民族地区面临特殊社会治安状况ꎬ 对结合 “三五” 普法对

职工进行遵纪守法、 职业道德、 安全防范规章制度的教育ꎬ 使职工安全防范意识普遍得到提高并为该

行的安全防范工作奠定了基础ꎮ 继续认真贯彻执行 “谁主管ꎬ 谁负责” 的原则ꎬ 形成群防群治的安

全保卫工作局面ꎬ 县支行领导同州分行和县综治委签订了责任书ꎬ 县支行领导与各职能股室层层签订

责任书ꎮ 非常时期ꎬ 非常时段组织职工夜间轮流值班制度ꎬ 经警队员轮流守库和夜间巡逻制度ꎬ 落实

了各环节相应责任ꎬ 奖惩分明ꎮ 县支行从自身业务发展需要出发ꎬ 在硬件上为安全保卫工作提供了保

障ꎬ 县支行领导在资金相当紧缺的情况下ꎬ 挤出 ２０ 万元资金用于安全防范设施建设ꎬ 按达标要求安

装营业部、 储蓄所防护栏两处ꎬ 新购置安装多功能防盗抢报警装置两台ꎬ 对要害部位加固防盗门四

处ꎬ 培训经警 ６ 人ꎬ 提高了县支行整体防范能力ꎮ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ꎬ 为守库室新安装程控电话一台ꎬ 从而

奠定了该行安全保卫的基础工作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在专职保卫人员分流后ꎬ 农行新龙县支行顺利完成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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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和工作衔接ꎬ 做到工作不留隐患ꎻ 同年完善相关保密制度ꎬ 先后制定了 «中国农业银行新龙县

支行计算机系统维护员岗位职责»、 «中国农业银行新龙县支行公文处理暂行规定»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州分行

下达 ５􀆰 ５ 万元ꎬ 维修柜台及安装防弹玻璃专项费用ꎮ

四、 保险业

新龙县没有专门的保险办理机构ꎬ 根据 «中国农业银行信贷客户财产保险代理业务管理暂行办

法»ꎬ 县支行于 ２００２ 年开展代理保险业务ꎮ ２００２ 年完成代理保险业务财险 ９ 万元、 寿险 １ 万元ꎻ ２００３
年ꎬ 根据 «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个人人寿保险单质押贷款管理暂行规定»ꎬ 坚持以保定贷、 保单

质押、 到期归还、 逾期扣收的原则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完成代理保险业务财险 ２７ 万元、 寿险 １０ 万元ꎬ 由于受

区域的限制ꎬ 其他险种没有开设ꎮ

　 表 １８ － ２４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年县支行保险业务汇总表 单位: 万元

年度 财险 寿险 年度 财险 寿险

２００２ ９ １ ２００６ ２７ １０

２００４ ７ ５ 合计 ５８ ２１

２００５ １５ ５

五、 清理农村合作基金会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 年 ６ 月ꎬ 相继成立 ２４ 个乡镇合作基金会ꎮ １９８９ 年底ꎬ 合作基金会入股单位达 １９６
个ꎬ 集体总资金 ２７９􀆰 ２６ 万元ꎬ 其中会员股金 ２３６􀆰 ８２ 万元、 代管资金 ４２􀆰 ４４ 万元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收回农村各种欠款 ５ 万元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全县农村合作基金会共集资 ２６０􀆰 １８ 万元ꎬ 其中会

员股金 ２１７􀆰 ４９ 万元、 代管资金 ４０􀆰 ８７ 万元、 自有资金 １􀆰 ８２ 万元ꎮ 当年投放资金 ３０􀆰 ４２ 万元ꎬ 其中种

养资金 ６􀆰 ７２ 万元ꎬ 当年收回贷款 １􀆰 ０ 万元ꎬ 实现利息收入 ５􀆰 ６６ 万元ꎬ 其他收入 １􀆰 ２ 万元ꎬ 兑现给群

众股金分红 ４􀆰 ８ 万元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对农村财务进行全面清理ꎬ 建立了 ２４ 个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审计站ꎬ
在清理中共收回各类贷款 １􀆰 ５６ 万元ꎮ 年底ꎬ 全县基金会拥有资金 ２６５􀆰 １７ 万元ꎬ 其中集体股金 ２２０􀆰 １５
万元ꎬ 代管资金 ４０􀆰 ８９ 万元ꎬ 自有资金 ２􀆰 ３６ 万元ꎮ

１９９３ 年ꎬ 指导 １８ 个乡镇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账改工作ꎬ 并加强农村财务的管理ꎬ 年底拥有资金

２６８􀆰 ９９ 万元ꎬ 其中会员股金 ２２０􀆰 ５３ 万元ꎬ 代管资金 ４８􀆰 ４６ 万元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对 ８ 个乡农村财务和 ４ 个

乡农村合作基金会进行专项审计ꎬ 共审计资金 １３６􀆰 ４６ 万元ꎬ 合作基金会共投放资金 ３７􀆰 １ 万元ꎬ 同业

投资 ９􀆰 １６ 万元ꎬ 实现收入 ８􀆰 ４５ 万元ꎬ 股金分红 ２􀆰 ２１ 万元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对 ４ 个乡镇农村财务进行审计ꎬ
总审计资金 １１􀆰 ６２ 万元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对 ６ 个乡合作基金会进行审计ꎬ 共审计资金 ６６􀆰 ７５ 万元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对全县 １８ 个乡镇 ９６ 个村ꎬ ２００ 个自然村财务进行全面清理检查ꎬ 清理资金 ３３１􀆰 ７６ 万元ꎬ 收回各类贷

款 ５ 万元ꎬ 在此基础上对全县 １０ 个乡农村财务及合作基金会财务进行重点清理检查ꎬ 欠款达 ４０􀆰 ６６
万元ꎮ 全年农村合作基金会共投放资金 ５６􀆰 １ 万元ꎬ 实现各种收入 ４􀆰 ４５ 万元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底ꎬ 共清理整顿 １８ 个农村合作基金会ꎬ 清理总资金 ２７７􀆰 ２１ 万元ꎬ 其中集体股金

２００􀆰 ２１ 万元ꎬ 代管资金 ４８􀆰 ５６ 万元ꎬ 自有资金 ５􀆰 ５４ 万元ꎮ 共收回各类借款 ４􀆰 １ 万元ꎬ 关闭基金会 ９
个ꎬ 全县尚有农村合作基金会 ９ 个ꎬ 资金 １６１􀆰 ４８ 万元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ꎬ 全面清查了农村合作基金会

资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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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农村信用联社

第一节　 机构与职能

一、 机　 构

新龙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自 １９５８ 年建立至 １９８７ 年ꎬ 逐步建立 ２４ 个乡镇信用合作社ꎮ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ꎬ 中国人民银行甘孜藏族自治州中心支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甘孜藏族自治州中心支行批准ꎬ 于

１９８９ 年 ６ 月成立新龙县信用合作联社 (简称县联社)ꎮ 县联社隶属县支行ꎮ １９９６ 年ꎬ 根据甘孜州农村

金融体改领导小组 «关于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实施方案»ꎬ 定于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人员、 财产、 资金界定划转日ꎻ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底ꎬ 宣布脱离行政隶属关系ꎻ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ꎬ 成立县联社管理职能部门ꎬ 设主任 １ 名、 副主任 １ 名、 工作人员 ５ 名ꎮ 脱钩后至 １９９７ 年年底ꎬ
仍委托中国农业银行收集、 汇总农村信用社金融统计报表并逐级上报中国人民银行ꎮ 县联社是农村基

层信用社自愿组成的经济联合体ꎬ １９８７ 年信用社职工 ４１ 人ꎻ １９９２ 年ꎬ 因撤区并乡随着乡 (镇) 机构

变化ꎬ 信用社减至 １８ 个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全县有信用社职工 ３２ 人ꎻ ２００６ 年ꎬ 全县有信用社职工 ３３ 人ꎬ 其

中在职职工 ２０ 人 (女 ６ 人ꎬ 男 １４ 人)、 退休职工 １３ 人、 党员 ９ 人ꎬ 在职人员中有大专 ４ 人、 中专

７ 人ꎮ

二、 职　 能

对调剂资金、 调剂盈亏、 职工培养、 经验交流与信息交流、 业务监督、 检查和职工管理ꎮ

第二节　 存贷款

一、 存　 款

１９９８ 年ꎬ 各项存款总额 ３２９ 万元ꎻ ２００６ 年ꎬ 各项存款总额 ５３３ 万元ꎬ 比 １９８８ 年增 ２０４ 万元ꎬ
增 ６２％ ꎮ

二、 贷　 款

１９８８ 年ꎬ 各项贷款总额 １３０ 万元ꎻ ２００６ 年ꎬ 各项贷款总额 ５２９ 万元ꎬ 其中农业贷款 ５２６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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